
 
 

【附表九】（封面）請自行購買信封袋並將本封面黏貼於信封正面 

寄件人姓名： 
地​ 址： 
聯絡電話： 

報考第一志願系： ​  
 

 

注意： 
一、每一封袋，以裝一份報名表件為限，並請以掛號寄件；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延誤而致無法報名， 

責任由報考人自負。 

二、郵寄報名表件日期：111年8月9日至111年8月21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三、下列各表件請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，裝入此專用信封內。 
１．□報名表(含二吋相片)。 

２．□相關證件及黏貼表(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歷年成績單影本、學歷(力)證件影本)３．
□書面審查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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